
技术服务合同书

委托方(以下称甲方)：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

局

服务方(以下称乙方)：新疆文腾信息科技有限公司

甲乙双方为携手合作，促进发展，满足利益，明确责任，依据《民

法典》等相关法律之规定，本着诚实信用、互惠互利原则，结合双方

实际，协商一致，特签订本合同，以求共同恪守：

第一条 项目名称

项目名称： 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消

防系统接入哈密市消防物联网平台服务项目

第二条 服务内容、方式和要求

乙方完成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消防

系统接入哈密市消防物联网平台服务项目的安装调试及平台部署工

作。通过上传给平台的 11类数据（联网单位基本信息、火灾报警主

机基本信息、控制室视频基本信息、核实后的火警数据、消防控制室

值班人员脱岗告警数据、日常巡检数据、隐患处置全流程数据、日常

维保数据、消防演练数据、安全告警数据、消防设备点位图），对单

位消防安全管理、消防设施管理、维护保养管理、动态监督管理进行



动态监管，实现社会单位、消防技术服务机构、消防安全监管部门的

火情处置六级联动、区域智能巡检、设施高效维保。

第三条 费用支付与发票

3.1 本合同总价为：¥317712 元（大写：叁拾壹万柒仟柒佰壹拾

贰元整）；税率 6%，（合同总价包括乙方提供的设备的全部价款、

税费、包装、运输、装卸、安装、调试、及出厂前验收、技术、指导、

培训、咨询、服务、检测、保险的一切手续费、验收合格交付使用之

前以及技术和售后服务等其他各项有关费用）甲方不再另向乙方支付

本合同规定之外的任何费用。

3.2 服务期限为 1 年,自平台上线起 365 个日历日。服务期限届

满后，甲方需要乙方提供技术服务的，服务费用另行协商确定，但乙

方收费不应超过甲方区域所在地服务费市场报价的 6 折。

3.3 支付方式为如下：

（1）技术服务费由甲方分期（一次或分期）支付乙方。

分期支付方式和时间如下：

第一期：合同签订生效后三个工作日内，甲方向乙方支付项目款

的[40]％；人民币大写人民币大写[壹拾贰万柒仟零捌拾肆元捌角]，

小写[¥127084.8]元。

第二期：产品到货签收后三日内，甲方向乙方支付项目款的

[30]％；人民币大写[玖万伍仟叁佰壹拾叁元陆角]，小写[¥95313.6 ]

元；



第三期：平台上线正常运行后三个工作日内，甲方向乙方支付项

目款的[25]％；人民币大写[柒万玖仟肆佰贰拾捌]，小写[¥79428 ]

元；

第四期：项目软硬件安装完后，服务期限为 1年到期后甲方向乙

方支付项目款的[5]％；人民币大写[壹万伍仟捌佰捌拾伍元陆角]，

小写[¥15885.6 ]元；

3.4 项目进度：项目上线周期为 45 个工作日，以收到甲方第

一笔预付款之日为项目施工开始时间。

（2）乙方收款账户信息

开户名称：新疆文腾信息科技有限公司

银行帐号：65050167868600001631

开户行：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哈密市分行营业部

3.5 乙方向甲方提供相应金额的增值税专用发票（6%税率）。

第四条 甲方的主要义务

4,1 甲方应积极配合乙方完成项目。向乙方提交项目所需的相关

技术资料及信息，包括但不限于平台部署表、消防主机点位信息表以

及消防管网有关的技术资料、配合乙方进行设备安装。

4.2 项目实施过程中，甲方中途变更方案或发生设备及其他服务

的调整变化，相应费用的变化由甲方承担。



4.3 项目调试上线后 3个工作日内，甲方应组织乙方进行项目验

收，双方共同签署项目验收报告。如未进行验收的，乙方提供的设

备及系统，自上线日起稳定运行 30个日历日，视为验收合格。

4.4 甲方应按合同约定向乙方支付合同价款。

第五条 乙方的主要义务

5.1 乙方应在约定时间完成项目系统的接入并保障系统稳定运

行。

5.2 乙方应为甲方提供下列技术服务：项目设备安装技术指导工

作、安装性能检测、系统联动调试工作、以及项目质保期 1 年内的定

期检测维护保养服务等技术服务工作。

5.3 乙方应针对系统使用，为甲方指定的 1 名专员提供一次现场

免费培训、两次线上免费培训及 7*24 小时电话技术支持。

5.4 乙方应在发现甲方提供的技术资料、数据或工作条件不符合

合同约定时及时通知委托方改进或者更换。

5.5 乙方在合同履行过程中，如发现继续工作对材料、样品或设

备等有损坏危险时，应中止工作，并及时通知甲方。工作完成后应归

还上述技术资料、样品，不得擅自存留复制品。

第六条 保密条款

6.1双方保证对从另一方取得且无法自公开渠道获得的商业秘密

(技术信息、经营信息及其他商业秘密)予以保密。未经该商业秘密的



原提供方同意，一方不得向任何第三方泄露该商业秘密的全部或部分

内容。但法律、法规另有规定或双方另有约定的除外。

6.2 一方违反上述保密义务的，应承担相应违约责任并赔偿由此

造成的损失。

第七条 甲方的违约责任

7.1 合同签订后，甲方未按照合同的约定提供技术资料、数据和

工作条件，影响工作质量和进度的，乙方有权延长交付成果的期限。

7.2 合同生效后，甲方未按本合同所约定的条件和时间支付服务

费，甲方应自逾期之日起每日以欠付金额万分之三向乙方支付违约

金。

第八条 乙方的违约责任

8.1 未按约定的期限完成工作的，应自逾期之日起每日以欠付金

额 3‰向甲方支付违约金。

8.2 乙方未按合同要求完成工作，应当负责返工改进。因此给甲

方造成损失的，应承担相应赔偿损失。

第九条 不可抗力

9.1 本合同所称不可抗力是指不能预见、不能克服、不能避免并

对一方当事人造成重大影响的客观事件，包括但不限于自然灾害如洪

水、地震、火灾和风暴等以及社会事件如疫情、战争、动乱、政府行

为等。



9.2 如因不可抗力事件的发生导致合同无法履行时，遇不可抗力

的一方应立即将事故情况书面告知另一方，并应在 10天内，提供事

故详情及合同不能履行或者需要延期履行的书面资料，双方认可后协

商终止合同或暂时延迟合同的履行。

第十条 争议的处理

10.1 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，由双方当事人协商解决，

也可由有关部门调解;协商或调解不成的，由项目所在地的人民法院

管辖。

10.2 本合同签字盖章页中双方的地址和联系方式同时作为有效

的司法送达地址。

第十一条 补充与附件

11.1 本合同未尽事宜，依照有关法律、法规执行，法律、法规

未作规定的，甲乙双方可以达成书面补充协议。本合同的附件和补充

协议均为本合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，与本合同具有同等的法律效

力。

11.2 本合同附件一：设备清单 为本合同组成部分。乙方必须

保证提供的设备符合设备清单约定及国家相关技术规范要求。

11.3 本合同附件一所列的设备，在本合同约定的服务期内，乙

方负责免费维护及更换。服务期结束后，设备如在质量保证期间的，

仍由乙方负责免费保修或更换。超出质量保证期后，乙方维修或更换

的，只收取成本费用。



第十二条 合同效力

12.1 本合同自双方或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人签字盖章

之日起生效。有效期从自 2025 年 5 月至 2026 年 5月止。本合同一式

肆份，双方各执贰份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
（以下无正文）



签字盖章页

甲 方 乙 方

单位名称:

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文化

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

单位名称: 新疆文腾信息科技有限公司

单位地址: 巴里坤汉城西街 14号 单位地址:

新疆乌鲁木齐经济开发区（头

屯河区）万盛大街 568 号 A3 办

公楼 01-01-55

法人代表: 蔡玉娇 法人代表: 张婉莹

委托代表

人:

委托代表

人:

电 话: 0902-7176508 电 话: 55183099

邮箱 839000 邮箱 830000

开户银行: 农行巴里坤汉城东街支行 开户银行:
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哈

密市分行营业部

帐 号: 30289201040001626 帐 号: 65050167868600001631

税 号: 11652222MB0R82100F 税 号: 91650106MA7JL3M42B

签订日期： 签订日期：



附件一：设备清单

企业名称
项目总

价

项目审计预算费用

（元）

项目监理预算费用

（元）
合计

巴里坤文博园

317712 32000 25000 374712
巴里坤县群众活动

中心



巴里坤文博园

序号 产品型号 产品名称 数量 单位 单价 金额

1
消防多维动态处置管理

平台 v1.0

消防多维动态处置管

理平台
1 套 9800 9800

2
消防多维动态处置管理

平台移动端 v1.0
平台移动端使用费 1 项 8000 8000

3 / 服务器租用费 1 项 5000 5000

4 NB-IoT 物联网卡 5 张 50 250

5 4G 4G 物联网卡 14 张 100 1400

6 H3C X5-020s 微型计算机 2 套 4500 9000

7 NP-FSC300
室外消火栓智能采集

终端
5 台 3100 15500

8 RS-FS-N01-9TH 管道式风速变送器 5 台 840 4200

9 RS-4G-M 无线型集中器 5 台 760 3800

10 HF-FVW301-P/G 安消智能摄像机 1 台 2000 2000

11 NP-FVW200-A
楼宇应急出口智能摄

像机
4 台 2000 8000

12 NP-FVT120(3.3-9mm)
室外消防通道占用专

用相机
1 台 1850 1850

13 国产定制 设备软件对接接口费 3 项 8800 26400

14 NP-FTP210 消防主机数传板卡 3 套 8500 25500

15 NP-FCT100 用户信息传输装置 3 台 2400 7200

16 / 网络 1 项 6500 6500

合计 134400

二、施工维护费用

1 施工 施工及辅材 1 项 26880 26880

施工小计 26880

项目总价： 161280



巴里坤县群众活动中心

序号 产品型号 产品名称 数量 单位 单价 金额

1
消防多维动态处置管理

平台 v1.0

消防多维动态处置管

理平台
1 套 9800 9800

2
消防多维动态处置管理

平台移动端 v1.0
平台移动端使用费 1 项 8000 8000

3 / 服务器租用费 1 项 5000 5000

4 NB-IoT 物联网卡 4 张 50 200

5 4G 4G 物联网卡 33 张 100 3300

6 H3C X5-020s 微型计算机 2 套 4500 9000

7 NP-FSC300
室外消火栓智能采集

终端
4 台 3100 12400

8 NP-FSC208(4G) 智慧用水采集终端 2 台 1800 3600

9 NP-FSS200 压力变送器 6 台 960 5760

10 NP-FSC200-4G 无线数显压力表 8 台 1080 8640

11 NP-FSC210-4G 无线数显液位表 2 台 1080 2160

12 RS-FS-N01-9TH 管道式风速变送器 7 台 840 5880

13 RS-4G-M 无线型集中器 7 台 760 5320

14 HF-FVW301-P/G 安消智能摄像机 1 台 2000 2000

15 NP-FVW200-A
楼宇应急出口智能摄

像机
6 台 2000 12000

16 NP-FVT120(3.3-9mm)
室外消防通道占用专

用相机
6 台 1850 11100

17 国产定制 设备软件对接接口费 1 项 8800 8800

18 NP-FTP210 消防主机数传板卡 1 套 8500 8500

19 NP-FCT100 用户信息传输装置 1 台 2400 2400

20 / 网络 1 项 6500 6500

合计 130360

二、施工维护费用

1 施工 施工及辅材 1 项 26072 26072

施工小计 26072

项目总价： 156432


